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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

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一、交易概述 

为优化资产结构，进一步有效整合资源，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并经 2019 年 11 月 6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将持有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明珠”）100%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或“拍卖标的”）以 37,481.94 万元的价格作为拍

卖底价公开拍卖。公司于 2019 年 11月 14 日将标的股权以 37,481.94 万元的价

格作为拍卖底价公开拍卖，因无人缴纳拍卖保证金，拍卖标的已流拍。公司于

2019 年 11月 22 日将标的股权以资产评估价值的 85%，即 31,859.65 万元的价格

作为拍卖底价进行了第二次公开拍卖，因无人缴纳拍卖保证金，拍卖标的已再次

流拍。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11 月 7日、11 月 8日、11

月 15 日和 11 月 1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2）、《关

于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64）、《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9）、《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苏明珠硅

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70）、《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cninfo.com.cn/


于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74）、《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

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75）

和《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76）。 

二、第三次拍卖具体安排 

为保证标的股权转让的顺利进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授权管

理层全权处理拍卖后续事宜的议案》，同意并授权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未能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或最终未能成交的情况下，以不低于标的股权资产

评估价值的 70%对标的股权进行后续拍卖。 

2019 年 11 月 22 日，经公司管理层审议决定，结合公司及市场的实际情

况，为推进本次公开拍卖事项继续进行，公司将继续委托江苏省实成拍卖有限

公司尽快召开关于转让标的股权的第三次拍卖会，第三次拍卖底价为标的股权

资产评估价值的 70%，即 26,237.36 万元。 

根据拍卖人告知，拍卖人已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于《扬子晚报》发布关

于转让标的资产的拍卖公告。 

三、第三次拍卖《拍卖公告》具体内容 

拍卖人受宏达新材委托，定于 2019 年 11 月 30日召开拍卖会。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含下属 3 家全

资子公司 100%股权），上述股权整体转让。拍卖起始价：人民币 26237.36 万元。 

（二）拍卖会时间：2019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10：00；拍卖会地点：江苏省

扬中市宜禾路 1 号办公楼 2 楼。 

（三）预展时间、地点：即日起接受咨询，预约时间查阅资料，标的物现场

看样。 

（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壹仟万元整。竞买人须于 2019 年 11



月 29日下午 4：00 前支付至以下账号，以到账为准：户名：上海宏达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账号：98300078801400001512；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徐汇支

行。竞买人（支付人）支付时请随附姓名或法人名称，身份证号码。 

（五）竞买人应当为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能力，并能够依法承

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中国籍自然人或中国境内企业；不接受联合受让，竞买人应

当为单一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不得采用隐名委托方式参与举牌；竞买人须具备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并按规定提交单位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竞拍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件和其他文件；竞买人具有进行本次

交易及签订、履行相关协议的权利和权限，若受让方为企业的，其在现阶段应已

合法有效且不会被撤销的取得和完成为参与本次交易及签订、履行相关协议而应

当取得和完成的一切手续和程序；竞买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备一定行

业经验和经营实力，具有促进标的资产持续发展和改善生产经营的能力；竞买人

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具有合法、可靠的资金来源和足够的现金支付能力，具备

良好的商业信用；竞买人应保持标的公司管理层和员工队伍稳定；竞买人须确认，

其已经阅读并知悉宏达新材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及其他指定媒体公告、

委托公开拍卖机构提供或直接提交等方式已经披露的江苏明珠资产、负债、人员、

业务、生产、诉讼仲裁、历史沿革等事项的现状（含物理现状和法律现状）以及

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同意按照标的资产现状进行受让，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因

该等风险向宏达新材主张任何权利。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与将与宏达新材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并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配合履行本次交易所必需的相关手续并提供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其他必要资料。 

（六）竞买人凭保证金支付凭证及相关资料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10：

00前在拍卖地点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七）咨询电话：021-64036081；联系人：乐先生；025-86895888；联系人：

许小姐。 

《拍卖公告》的具体内容以拍卖人在《扬子晚报》发出的公告为准。 

四、关于拍卖江苏明珠资产事项的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苏明珠以公开拍卖的方式进行，根据拍卖结果最

终确定江苏明珠资产受让方、受让价格等相关事宜，具体执行结果尚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 

（一）拍卖风险 

本次交易为公开拍卖转让，因此最终的交易对方、交易价格尚无法确定，能

否交易成功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本次拍卖底价调整后，交易的最终成交价格仍具有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尚待

公开拍卖结果才能最终确定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风险 

公司不排除因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其他不可控因素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

性。 

公司将根据拍卖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刊登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扬子晚报》上的《江苏省实成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